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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的将信息化侦查与传统侦查相融合
王艺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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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若想将信息化侦查与传统侦查深层次融合，需明确新信息场域下侦查思维转换的必然属性，

继而形成先进的思维范式。从传统侦查的实践情况来看，以往的工作模式和方法存在优势与局限。在充分了解信息化条件下传

统侦查工作产生的影响后，提出大数据分析技术与传统侦查法共同作用于案件侦查、利用技术手段识别与控制人为因素对案情

分析的影响、引领侦查人员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大数据思维，从而将信息化侦查与传统侦查更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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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信息化侦查，还是传统侦查，都是时代经济、

科学、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展现的是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侦

查技术与能力。信息化时代下，相关领域应将现代信息技术

科学应用到侦查工作中，利用有效措施将信息化侦查与传统

侦查科学融合。而针对如何更好的将信息化侦查与传统侦查

相融合的研究，相关单位必须对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发展特点

建立正确的认识。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进程中，人类个体

的思维在不同的环境下会展现出不同的属性与特点。需充分

明确侦查思维的转换必然属性，继而形成更契合于现代化作

业要求的思维范式。侦查员只有形成与时俱进的侦查思维范

式，才能更好的利用信息化侦查与传统侦查手段进行案件分

析。

一、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侦查思维的转换的必然属性

（一）侦查思维的类型

基于形象思维形成的侦查思维，是依托个人的感官所见

与若想，对相关客观事件形成的认知与理解。侦查员需通过

采集各类线索与信息，对刑事案件进行理性的判断与推理。

侦查形象思维，是对案件中的各种证据赋予一定的形象，能

从不同维度与层面进行线索分析与采集。无论是现场时空，

还是刑事案件，必须将形象与实物一一对应，将其作为案件

推理与侦查的内在依据。依照既定的运动逻辑与规律，对各

种信息与要素进行整合与重组，通过形象拼接、组合想象

等，对具体的刑事案件进行判断与推理。

（二）侦查思维的特性

侦查思维是思维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思维的特殊展

现形式，有着鲜明的时效性、敏锐性、逆向性、对抗性。不

同的信息场域和环境下，人员会形成契合环境的侦查思维，

构建更具有时代特征的思维模式。侦查思维有感性和理性两

个层面。前者有着一定的物质性和具象性。物质性，主要体

现在侦查员需聚焦具体的案件进行线索采集与分析，所有

的判断都源于案件事实，不能基于个人意志而凭空设想。具

象性，主要体现在侦查员需对思想中形成的物质形象进行分

析，基于自身的感性认知进行信息加工。理性思维也有两种

表现，一方面体现在抽象性层面，侦查员需利用各种技术手

段进行案件性质的分析与判断。所有的物证痕迹，需基于理

性思维进行要素化，通过理性的信息研判与重组后，逐渐形

成逻辑抽象思维；而另一面体现在系统性层面，侦查员要从

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案件，透视其背后隐藏的各种内在

机理和犯罪本质。侦查员必须将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充分结

合，继而能够体现侦查思维的连续性与周期性特征。

（三）侦查思维转换的必然性

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信息技术被强势介入侦查工作中。

侦查员需进行一场深刻的思维变革，对侦查工作形成新的认

知与理解。侦查思维的范式转换，实质上是认知的一种深层

次革命，对传统侦查与信息化侦查建立新的认识与理解。既

要明确传统侦查的优越性和局限性，还能利用信息化手段

进行逻辑和领域的外延。通过传统侦查与信息化侦查有机

结合，快速锁定侦查目标与范围。利用技术手段寻找线索与

证据，继而形成更加理性的侦查思维与逻辑。而现代信息技

术在侦查工作中的应用，需要能转变以往的思维方式，由此

才能充分发挥其应用价值和优势。侦查员要全面采集电子数

据，不能被以往的物质形态的痕迹物证所限制，需不断丰富

证据的呈现形态与类型。利用信息化侦查手段，对各种线索

进行关联性的拓展与延伸。信息化条件下，必须要有意识的

构建数据世界，在新的信息场域下形成新的侦查思维范式。

信息化手段与传统工作模式进行深层次融合后，侦查思维获

得转变与转换实属必然，由此才能跟上时代发展趋势，快速

侦破各种复杂案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全面转

型，犯罪的手段也在发生改变。科技犯罪已屡见不鲜，若不

能快速转换侦查思维范式，将无法在思想与行动等各个维度

与罪犯较量与斗争。

二、传统侦查的实践情况

（一）基于情报资料明确侦查方向

利用传统侦查法开展工作，依赖于前期收集的各种情

报资料，基于人的专业分析与经验判断，明确最终的侦查方

向。传统侦查更能凸显人员的专业能力，会受到时间和地域

的限制，无法快速和高质量的落实工作。随着社会经济、政

治、科技等领域的蓬勃发展，犯罪分子会利用技术手段掩盖

犯罪事实和相关证据。若采用传统的情报资料进行案件分

析与侦查，很难快速锁定侦查目标与范围，无法明确侦查方

向。当传统侦查手段已无法满足现代作业与智慧化侦查的要

求后，必须科学引进信息技术，将传统侦查与信息化侦查科

学融合，构建更加具有现代性和引领性的刑事侦查新模式。

（二）人为因素会对案情分析产生干扰

在理论研究与实践的作用下，形成相对完善的传统侦

查方法与模式，并在案件侦查与识破中总结出规律。但随着

社会科技与经济领域的创新发展，人为因素会对案情分析产

生极大干扰，无法保持绝对的信息对称，进而会影响侦查结

果，为侦查工作带来一定的限制与挑战。大数据环境下，在

一定程度上加剧侦查人员的线索分析与追溯难度。对不确

定性的海量信息数据的整理与分析，若不能找对方法，很难

把将其作为案件侦破与识别的有利依据。而犯罪嫌疑人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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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可利用技术手段干扰案情分析。侦查员若无法形成先进

的侦查技术与手段，将无法明确犯罪行为，不能快速梳理案

件事实。

三、信息化条件下对传统侦查工作的影响

（一）侦查主体异化

侦查工作是执法者与犯罪者体力、智力、意志力的相

互博弈，具有鲜明的危险性和谋略性特点。信息化条件下，

侦查主体逐渐边缘化，现代信息技术的介入下，部分工作可

智能的推进，生成更加精准的图表和报表。信息化侦查手段

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以人为主形成的判断与决策，出

现人被人工智能技术边缘化的趋势，由此导致侦查主体的异

化。若想全面升级侦查技术与模式，必须对当前侦查主体异

化现象建立正确的认识。应将信息化侦查与传统侦查有机结

合，在先进技术与人类智慧共同作用下，快速梳理刑事案件

的主要脉络，沿着正确的侦查方向采集信息，为案件的分析

与侦破提供可靠的证据。

（二）分析工具部分替代人力决策

侦查人员基于可靠和安全的信息系统，不受时空和地

域限制的快速采集和校验犯罪资料。分析工具部分替代人力

决策，并导致侦查主体被结构化。即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

社会成员信息、物质、能源、技术标准等，依照相应的标准

进行合理的结构化设计，并将其嵌入到稳定的信息系统中，

根据需要进行结构化的组合，为侦查工作提供依据和资源支

持。而信息化条件下，刑事案件分析与侦破的技术与工具发

生改变后，人员必须形成新的工作决策与方法。既要充分凸

显传统侦查手段的优越性，还要充分发挥信息化侦查的作用

与价值。利用信息化手段采集与分析各类证据，基于可靠的

大数据分析，更加理性的制定工作决策。分析工具不能完全

替代人类决策，需在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双重驱动下，

形成更加科学和先进的侦查技术。

（三）侦查客体异化

现代信息技术在侦查工作中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可

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但与此同时，新技术也会成为犯罪工

具，继而增加侦查难度。信息化条件下，高新技术在各个领

域的应用会产生两面性，不当使用科学技术会提高犯罪水

平，进而导致侦查客体的异化。具体来讲，信息化条件下，

犯罪手段逐渐技术化，并形成新的犯罪策略，为侦查工作带

来极大的干扰。因此，必须不断升级侦查技术，占据技术应

用的制高点，由此才能真正发挥信息化侦查的作用。

四、信息化侦查与传统侦查更好融合的措施

（一）大数据分析技术与传统侦查法共同作用于案件侦

查

信息化条件下，侦查手段更加虚拟化和符号化。而基

于科学技术产生的各种犯罪，促使侦查范围与领域获得不断

的延伸。利用技术手段，快速聚焦侦查范围，结合传统侦查

手段进行综合的案件分析。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多维度和

多层次的进行案情分析，从不同层面辅助与验证人为判断。

科学技术要与传统侦查科学融合，并保证大数据分析技术与

人的经验共同作用于案件侦查，在技术要素的作用下获得高

质量情报，基于人类的经验与智慧进行最终的判断，即对案

件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与调查。从某种角度来说，无论科学技

术再发达，都不能完全取代专业与人类智慧。无论是大数据

分析技术在侦查工作中的应用，还是其他现代科学技术的使

用，必须基于人的专业判断和经验，综合各种因素对案件进

行多维度的分析。既要发挥大数据分析技术的优势，还要借

助传统的场所控制及群众路线等传统侦查方法，对整个案情

进行精准和缜密的分析。

（二）利用技术手段识别与控制人为因素对案情分析的

影响

传统侦查工作下，人为因素会对案情分析带来干扰。

信息极为不对称的条件下，不利于侦查人员更加准确和科学

的进行案件侦查，无法快速识破犯罪嫌疑人的计划。必须利

用技术手段，有效控制人为因素对案情分析的影响，能识破

科技犯罪的各种方法与漏洞。信息化侦查与传统侦查要能更

好的进行融合，真正增强侦查工作的时效性和高效性。信息

化条件下，相关单位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侦查制度。从制度维

度，对信息化侦查手段应用的条件与范畴进行界定，充分发

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与优势，避免出现技术乱用的现象和

问题。利用技术手段辅助传统的侦查工作，部分替代人为决

策，不要完全取代人类的智慧判断。要构建更加科学的法律

文化标准，有依据和规则的使用信息化侦查法，充分体现我

国政法体系的公平与正义。

（三）引领侦查人员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大数据思维

信息化侦查手段在工作中的应用，主要目的是为了优化

传统的流程与程序，方便人员更加高质量和精准的进行案情

甄别与分析。信息化侦查与传统侦查的融合，需聚焦具体人

的思维逻辑。从本质上来讲，信息逻辑是人的逻辑，需在人

的参与和作用下，才能真正发挥信息侦查手段的优越性。必

须引领侦查人员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大数据思维，懂得利用

先进设备和技术进行案件分析与犯罪识别。而人对信息的掌

握和了解情况，对最终的侦查结果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必

须注重增强侦查人员信息化侦查能力，既要充分发挥传统侦

察的优势，还要不盲从于高新技术与快速形成结果的表象。

侦查人员需深层次分析社会变革规律，明确新时代下犯罪的

类型与手段，更加科学的利用信息化侦查和传统侦查作用于

案情。利用信息技术采集可靠和完整的侦查资料，在线上和

线下共同推进侦查工作，最大程度拓宽侦查渠道和维度，由

此保证结果的可靠性。

五、结语

信息化侦查与传统侦查的有机结合，必须在既定的科学

技术发展规律下，认识到信息化侦查与反侦查的相互关系，

利用传统侦查干扰对方的信息干扰。即充分发挥人类智慧的

作用，运用技术手段催化人本身的专业和经验，将技术与人

类智慧深层次结合，多维度和多手段的开展侦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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